[image: image1.jpg]BT T T g B P





咸市监函〔2021〕10号

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加强重点领域

信用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市局各科室、中心、所、协会，高新分局、执法支队：
现将《加强重点领域信用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按照任务分工，认真组织实施，抓好贯彻落实。

                              咸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8月12 日
加强重点领域信用监管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重点领域信用监管的实施意见》（国市监信发〔2021〕28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和《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加强重点领域信用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鄂市监信监函〔2021〕130 号）文件要求，为切实做好全市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的市场监管工作，以信用赋能市场监管，提升重点领域监管效能，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省市场监管局部署要求，将信用监管作为贯穿各业务领域和业务环节的基础性工作、系统性工程和重要着力点，聚焦市场监管重点领域，组织实施示范工程，提高监管的精准性、协同性和规范化水平，切实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守住社会安全底线，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以食品、特种设备等生产领域（以下简称“重点领域”）企业监管为切入点，推进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市场监管重点领域信用监管，不断完善企业信息公示、信用承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失信惩戒、信用修复等制度举措，形成行之有效的重点领域信用监管工作机制和模式，提升监管效能，稳步推进市场监管其他领域信用监管工作。

工作任务

（一）建立重点领域企业台账。根据行政许可情况建立我市重点领域企业清单（见附件1），厘清监管对象底数，建立动态台账。（责任单位：注册许可科、食品生产科、特设科，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完成时限：2021年8月底前）按照重点领域企业清单配合省局对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下简称公示系统）的企业进行分类标注（责任单位：科信中心，完成时限：2021年8月底前），实施动态调整（牵头单位：科信中心；责任单位：食品生产科、特设科、注册许可科、高新分局、执法支队等具有审批、监管、执法办案等职能的科室（单位），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二）建立重点领域涉企信息归集公示机制。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可根据总局重点归集公示事项清单（见附件2），结合地方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级重点归集公示事项清单，明确信息归集的重点。（责任单位：注册许可科、食品生产科、特设科、高新分局、执法支队等具有监管职能的科室（单位），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完成时限：2021年9月）在公示系统设置重点领域信息公示模块，按照“谁产生、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将重点领域企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抽查检查（含监督检查、监督抽检等，下同）结果等信息，依法依规及时归集到公示系统，记于企业名下向社会公示。（责任单位：食品生产科、特设科、注册许可科、高新分局、执法支队等具有审批、监管、执法办案等职能的科室（单位）、科信中心，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三）积极推进重点领域信用承诺。推动在企业登记注册、行政审批等环节开展信用承诺，制定格式文本，引导企业通过公示系统主动公示信用承诺，强化企业信用意识和社会监督。依法依规推进重点领域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建立告知承诺清单。（牵头单位：注册许可科；责任单位：具有审批职能的科室（单位），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完成时限：持续推进）核查发现企业承诺不实的，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者予以行政处罚，纳入信用记录并通过公示系统公示。（责任单位：具有审批、监管、执法办案等职能的科室（单位），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四）大力推进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按照总局统一标准，结合工作实际，协助省局优化完善通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模型，配合省局建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监管系统。（责任单位：信用科、科信中心，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完成时限：根据省局工作进度推进）强化企业信用风险监测预警，对重点领域企业主要风险点实施定向监测，对整体信用风险状况进行数据挖掘、预警。食品、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监管机构可以结合本领域特点，参考通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模型建立完善专业模型，针对不同信用风险类别的企业，在事中事后监管中采取差异化措施，实现监管资源科学配置。（责任单位：食品生产科、特设科、科信中心，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完成时限：根据省局工作进度推进）

（五）统筹推进重点监管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根据区域和行业风险特点，全面梳理建立重点监管事项清单，明确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措施等内容，依法依规实行重点监管。（牵头单位：食品生产科、特设科，责任单位：质量科、食品经营、抽检科，高新分局、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时限：持续推进）在重点监管事项清单之外，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相结合，提高发现问题能力。（牵头单位：信用科，责任单位：食品生产科、特设科以及具有监管、执法办案等职能的科室（单位），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六）加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规范实施重点领域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重点领域监管机构、执法办案机构、信用监管机构建立协同管理工作机制，按照总局《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依法做好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移出、公示和信用修复工作。（牵头单位：信用科、食品生产科、特设科，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以及具有监管、执法办案等职能的科室（单位），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七）加大对违法失信企业的信用约束惩戒。梳理重点领域市场监管部门失信惩戒措施清单，将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信用信息查询使用嵌入审批和监管工作流程，建立健全失信惩戒响应和反馈机制。加大信用信息公示力度，对重点领域屡禁不止、屡罚不改以及严重违法失信的企业，实施集中公示、重点曝光。（牵头单位：信用科、食品生产科、特设科，责任单位：科信中心以及具有审批、执法办案等职能的科室（单位），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八）完善重点领域企业信用修复机制。进一步完善信用修复条件、程序，探索推广信用修复提醒服务，引导企业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承担主体责任。对存在违法情节较重、多次违法失信等情形的企业，严格适用信用修复条件，加大失信约束力度。（牵头单位：信用科、食品生产科、特设科，责任单位：具有审批、监管、执法办案等职能的科室（单位）、科信中心，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时限：持续推进）
（九）加强信息共享应用。加大重点领域企业信息开放共享力度，为社会公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信用查询服务，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探索重点领域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市场化应用，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加强信用信息深度开发利用，引导消费者和企业合作方根据企业信用程度评估消费风险、商业合作风险，切实用市场力量约束企业违法行为。（责任单位：科信中心、消保科、信用科、12315中心，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十）加强宣传和引导。在重点领域弘扬诚信理念，充分应用新媒体等多种方式，加强诚信理念的宣传和推广。适时发布严重失信典型案例，加大违法失信行为的曝光力度，引导公众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社会监督。加强对行业组织的指导，发挥行业信用管理作用。（责任单位：执法监督科、宣传科、食品协调科、食品生产科、食品经营科、抽检科、特设科，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十一）强化信息化建设。按照《实施意见》及配套技术规范的具体要求，配合省局完成公示系统、重点领域审批、监管、案管等相关系统改造、对接工作，为企业信息归集、公示、应用和系统建设等提供技术支撑。（责任单位：科信中心，完成时限：根据省局工作进度推进）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局成立重点领域信用监管工作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信用科，主要职责是：负责市局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落实，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执法监督科、注册许可科、信用科、价竞科、广告科、消保科、质量科、食品协调科、食品生产科、食品经营科、抽检科、特设科、计量科、宣传科、科信中心、12315中心、高新分局、执法支队为成员单位，主要职责是：按照职责做好重点工作任务的细化落实和对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督促指导。

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高新分局要健全领导和协调工作机制，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保任务落地落实。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地要强化主体责任，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信用监管机构要抓好统筹协调，完善相关制度规范；重点领域监管机构要按照“管行业就要管信用、管业务就要管信用”的要求，加快推进主管行业、领域的信用监管工作；信息化管理机构要为企业信息归集、公示、应用和系统建设等提供技术支撑。
（三）加强督促指导。市局各相关业务科室、单位要加强对各地重点领域信用监管工作的业务指导，着重加强对重点领域监管对象清单建立、重点监管事项数据归集的指导工作。各地要加强对重点领域信用监管工作的分析研判，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积极探索，拓展领域，并认真总结提炼先进典型经验。市局将适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按照省局要求对工作成效明显的地方予以表扬激励。
附件：1.咸宁市市场监管重点领域企业清单（第一版）
2.咸宁市市场监管重点领域企业信息归集公示事项清单（第一版）

附件1
咸宁市市场监管重点领域企业清单

（第一版）

	食品生产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许可证编号
	备注

	
	
	
	
	
	

	
	
	
	
	
	

	

	特种设备获证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许可证编号
	备注

	
	
	
	
	
	

	
	
	
	
	
	


附件2

咸宁市市场监管重点领域企业信息归集公示事项清单

（第一版）
	序号
	事项类型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1
	行政许可
	食品（含特殊食品）生产许可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

	2
	行政许可
	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九条

	3
	行政许可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八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一百零一条

	4
	行政许可
	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单位许可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

	5
	抽查检查
	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6
	抽查检查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七条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

	7
	抽查检查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

	8
	抽查检查
	对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充装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的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

	9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不立即停止生产经营、不主动召回、不按规定时限启动召回、不按照召回计划召回不安全食品或者不按照规定处置不安全食品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10
	行政处罚
	对食品经营者不配合食品生产者召回不安全食品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11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未按规定履行相关报告义务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12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非法拒绝或者拖延处置不安全食品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

	13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未按规定记录保存不安全食品停止生产经营、召回和处置情况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14
	行政处罚
	对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

	15
	行政处罚
	对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经营上述食品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16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17
	行政处罚
	对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或者生产经营其制品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18
	行政处罚
	对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19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20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21
	行政处罚
	对为违法生产经营食品等行为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22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23
	行政处罚
	对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经营上述食品、食品添加剂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24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25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26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27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或者未按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28
	行政处罚
	对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或者同一企业以同一配方生产不同品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29
	行政处罚
	对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生产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未通过安全性评估行为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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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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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召回或者停止经营后仍拒不召回或者停止经营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31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行为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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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生产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未通过安全性评估，或者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相关产品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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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行为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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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35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未按规定进行标示行为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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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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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37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拒不改正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38
	行政处罚
	对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者未按规定对采购的食品原料和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进行检验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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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未按规定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或者未按规定配备或者培训、考核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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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41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未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行为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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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或者餐饮服务设施、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清洗、校验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43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或者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44
	行政处罚
	对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要求销售食品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45
	行政处罚
	对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未按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或者未按备案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46
	行政处罚
	对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未将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产品配方、标签等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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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特殊食品生产企业未按规定建立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或者未定期提交自查报告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48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未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或者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未按规定处理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49
	行政处罚
	对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未按规定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50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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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未按规定对生产的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检验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52
	行政处罚
	对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未按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未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名称、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未按规定保存相关凭证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六条

	53
	行政处罚
	对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未进行处置、报告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八条

	54
	行政处罚
	对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展销会的举办者允许未依法取得许可的食品经营者进入市场销售食品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条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六条

	55
	行政处罚
	对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未按规定配备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对进入该批发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进行抽样检验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

	56
	行政处罚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者未履行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条

	57
	行政处罚
	对未按要求进行食品贮存、运输和装卸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二条

	58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一年内累计三次违法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四条

	59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聘用人员违反从业禁止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

	60
	行政处罚
	对食品作虚假宣传且情节严重，拒不执行暂停销售决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条

	61
	行政处罚
	对进口产品的进货人、销售者弄虚作假行为的行政处罚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八条

	62
	行政处罚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生产企业未履行主动召回销售企业未履行停止销售等义务行为的行政处罚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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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有多次违法行为记录的生产经营者的行政处罚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十六条

	64
	行政处罚
	对许可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食品生产许可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65
	行政处罚
	对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

	66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者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食品生产许可证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

	67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食品生产者名称、现有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主要生产设备设施等事项发生变化，需要变更食品生产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未按规定申请变更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

	68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者的生产场所迁址后未重新申请取得食品生产许可从事食品生产活动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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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食品生产许可证副本载明的同一食品类别内的事项发生变化，食品生产者未按规定报告的，食品生产者终止食品生产，食品生产许可被撤回、撤销或者食品生产许可证被吊销，未按规定申请办理注销手续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

	70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撕毁、涂改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或者未保持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至下次日常监督检查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71
	行政处罚
	对日常监督检查结果为不符合，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未立即停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72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拒绝、阻挠、干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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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未按规定标注应当标注内容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

	74
	行政处罚
	对未按规定标注警示标志或中文警示说明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
《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

	75
	行政处罚
	对未按规定标注净含量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二十九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十七条

	76
	行政处罚
	对未按规定标注食品营养素、热量以及定量标示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三十条

	77
	行政处罚
	对食品标识标注禁止性内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

	78
	行政处罚
	对伪造或者虚假标注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

	79
	行政处罚
	对伪造食品产地，伪造或者冒用其他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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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食品标识与食品或者其包装分离行为的行政处罚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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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食品或者其包装未直接标注在最小销售单元等行为，逾期不改的行政处罚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

	82
	行政处罚
	对生鲜乳收购者、乳制品生产企业在生鲜乳收购、乳制品生产过程中，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

	83
	行政处罚
	对生产、销售不符合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的乳品行为的行政处罚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

	84
	行政处罚
	对乳制品生产企业对不符合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等乳制品拒不停止生产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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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乳制品销售者对不符合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等乳制品拒不停止销售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

	86
	行政处罚
	对在婴幼儿奶粉生产过程中，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87
	行政处罚
	对乳制品生产经营企业和销售者在发生乳品质量安全事故后未报告、处置行为的行政处罚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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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销售、使用非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产品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89
	行政处罚
	对保健食品注册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行为的行政处罚
	《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第七十条

	90
	行政处罚
	对注册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保健食品注册证书行为的行政处罚
	《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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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擅自转让、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保健食品注册证书行为的行政处罚
	《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第七十二条

	92
	行政处罚
	对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样品申请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

	93
	行政处罚
	对申请人变更不影响产品配方科学性、安全性的事项，未依法申请变更行为的行政处罚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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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申请人变更可能影响产品配方科学性、安全性的事项，未依法申请变更行为的行政处罚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95
	行政处罚
	对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证书行为的行政处罚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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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销售者未如实标明乳制品原料的动物性来源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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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行为的行政处罚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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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行为的行政处罚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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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证书行为的行政处罚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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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注册人变更不影响产品安全性、营养充足性以及特殊医学用途临床效果的事项，未依法申请变更行为的行政处罚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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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注册人变更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影响产品安全性、营养充足性以及特殊医学用途临床效果的事项，未依法申请变更行为的行政处罚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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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未履行相应备案义务行为的行政处罚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八条、第二十九条

	103
	行政处罚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不能保障网络食品交易数据和资料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九条、第三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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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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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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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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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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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行政处罚
	对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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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八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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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非法印制、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或者使用非法印制、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行为的行政处罚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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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大型游乐设施制造、安装单位未对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进行安全评价，提出安全风险防控措施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第三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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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大型游乐设施改造单位违反本规定，未进行设计文件鉴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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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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